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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第20个
全国“安全生产月”，长春
公交集团西昌公司八车
队232路以落实安全责
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
动。该车队首先成立安
全检查小组，以队长为组
长，营运副队长、保安员、
机务员为组员对232路
营运车辆进行全面细致
的安全检查。规定每周

一、周五例行检查，分别
对车辆的制动系统、转向
系统、发动机、雨刷器、空
调等逐一排查，发现问题
让当班驾驶员签字立即
整改。其次，该车队注重
总结经验做法，开展好专
项整治集中攻坚专项活
动。另外，该车队强化问
题隐患警示曝光，并通过
创新方式方法，开展好安
全生产宣传活动。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232路
“安全生产月”强化安全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
汽车公司二车队G20路
组织开展了“岗位角色互
换”，管理人员与驾驶员
互换工作岗位。通过深
度体验驾驶员的工作内
容，管理人员切实体会到
驾驶员工作的辛苦，大家
一起分享工作感受，相互
谈心、交流经验，进一步
凝聚了团队向心力。管
理人员虽未驾驶车辆运

营，但跟车一天足以感受
到驾驶员工作不易。炎
热的天气，车队还为一线
驾驶员准备了消暑用品
和时令水果。利用休息
时间，对需要帮助的驾驶
员进行了家访，传达了公
司车队的关爱，对驾驶员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
鼓励他们立足本职岗位，
做好窗口服务，让乘客有
一个良好的乘车体验。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G20路
岗位“互换”促服务

近日，长春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
程正在进行。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手册》中“加
装电梯的基本条件”第三条要求：全部
业主同意才能实施。在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实施过程中，长春市各街道办事处
也均要求小区全部业主全部签字才可
实施。

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为群众自
发行为，在具体实施工作过程中需相关
小区业主统一意见。

吉林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于2021
年5月7日下发的《吉林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加装电梯申请人为单元所有业主，并且

在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的《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手册》中明确指出，
在加装电梯方案公示期满，无书面反
对，方由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建设单
位开始办理规划许可手续。若无法统
一相关业主意见，则无法保障加装电梯
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在婚姻存续期内，一方以夫妻的名义
向他人借钱，不知情的另一方是否需要承担
偿还责任？近日，榆树市人民法院五棵树法
庭的一起民事判决告诉你明确的答案。

2016年12月15日，王某因个人需要资
金，经中间人门某介绍在原告刘某处以现金
方式借款5万元，并于当日给原告出具了一
张欠条，并代丈夫孙某签下姓名，由中间人
门某签字见证。后因无力偿还，刘某将王某
及其丈夫孙某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夫妻二
人共同偿还这笔债务。

榆树市法院五棵树法庭法官王肖婧
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做出判决。被告王某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偿还原告刘某借款
5万元，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孙某承担连带
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因是欠条中欠款人孙
某的签字非本人所签，而是孙其妻子王某
代签，原告既不能举证证明王某代签行为
经过孙某事后追认，也未能证明该笔借款
用于二被告家庭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因
此孙某不作为共同欠款人，不应履行还款
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
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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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需全部业主同意才能实施


